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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汇总 
 

省
份 

政策文件 内容 

北

京 

《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

行办法》 

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，简化备案程序，电力公司与项目单

位和个人的电费结算及相关补贴等方面做了说明。 

河

北

省 

 

对采用省内生产光伏组件建设的光伏电站项目，优先并网，全

额收购。装机容量在 1MW 及以上，未享受中央财政资金补贴，

且在省级电网并网销售的光伏电站，2014 年底前建成投产的，

上网电价 1.3元/kWh，2015 年建成投产的为 1.2元/kWh，上述

上网电价自项目投产之日起暂执行三年。 

山

东

省 

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发〔2013〕24号文

件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鲁

政发〔2014〕16号） 

2013-2015年所有发电量在国家规定的每千瓦时 0.42元补贴标

准基础上，省级再给予每千瓦时 0.05元的电价补贴。2014 年，

筹集 1 亿元设立省级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专项资金，严格落实

2015 年之前光伏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 50%等优惠政策。 

《山东省 2014-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

发展实施方案》 

严控单纯增加扩大产能的多晶硅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，山东省

内新上光伏制造项目要满足多晶硅光伏电池转换效率不低于

18%的要求。积极鼓励光伏发电的推广应用。利用荒山荒地、盐

碱地、滩涂等未利用地及采矿废弃地推进各类光伏电站建设。

设立 1亿元省级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专项资金。 

山

西

省 

太原市 

《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光伏

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

太原市企业（单位、居民）在市域范围内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，根据项目建成后实际发电效果予以扶持。2015 年前，

对光伏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返 50%的政策；对分布式光伏发

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随电价征收的各类政府性基金和附加。鼓

励光伏企业总部迁入太原。对来并投资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光伏

企业，优先安排土地指标和必备配套服务设施用地，对实际完

成投资额在 5000万元以下、5000 万元-1亿元和 1亿元以上的，

给予一定固定资产投资补助或奖励。 

陕

西

省 

陕西省《关于示范推进分布式光伏发

电实施意见》 

省级财政将按照 1元/瓦的标准给予建设主体一次性补助。2014

年起连续 3 年，陕西将按照每年约 100 兆瓦规模，通过屋顶发

电、建筑一体化等方式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；拟建设 6 个分布

式光伏发电示范区，50个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镇。 

河

南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推进光

伏发电项目建设的通知（豫发改能源

2014 年国家下达河南省新增光伏发电规模 750MW，其中分布式

光伏发电 550MW，光伏电站 200MW，为积极推进全省光伏发电发

http://news.solarbe.com/search.php?kw=%E5%A4%9A%E6%99%B6%E7%A1%85&fields=0&catid=0&order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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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[2014]626 号） 展，调动各方积极性，经研究决定，在河南光伏发电规模化发

展的起步阶段，暂不受国家指导规模的限制。按照 2：1的比例

安排分布式发电建设计划和光伏电站建设项目。为鼓励个人家

庭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，各地可按照个人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

投产总量的 6 倍规模安排新增光伏电站。按照分布式发电和光

伏电站建成投产的先后顺序纳入国家光伏发电补贴资金支持范

围，各地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光伏电站规模不得超过当地分布

式发电规模的 50%。 

洛阳市 

《关于加快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

施意见》 

对 2015年底前建成并网发电、且优先使用洛阳市企业生产的组

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按其装机容量给予 0.1元/W奖励，

连续奖励 3年。 

湖

北

省 

黄石市： 

《黄石市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

的意见》 

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电价，该市在国家每度电补贴 0.42元的基

础上，增补 0.1 元；建设光伏发电站发电电价，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，在物价主管部门批复的上网电价的基础上，增补 0.1元，

补贴时间为 10年。 

安

徽

省 

合肥市 

《关于加快光伏推广应用促进光伏产

业发展的意见》 

2014 年起，合肥市县两级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3 元/瓦，单户

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5千瓦。另外按照发电量给予每度电 0.25

元/千瓦时的补贴。合肥市还鼓励业主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运营屋

顶、光电建筑一体化等电站，并按照实际上网电量给予管理公

司 0.02元/千瓦时的额外补贴。 

上

海 

《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

项资金扶持办法》 

分布式光伏的“度电补贴”金额为工商业用户 0.25元/kWh，个

人用户 0.4 元/kWh，为期 5年。 

《2014 年度分布式光伏发电年度新

增建设规模的通知》 

2014 年度上海市新增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规

模为 200 兆瓦。 

江

苏

省 

《继续扶持光伏发电政策意见的通

知》 

全省新投产的非国家财政补贴光伏发电项目，实行地面、屋顶、

建筑一体化，每千瓦时上网电价分别确定为2012年1.3元、2013

年 1.25元、2014 年 1.2元和 2015年 1.15 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省关于进一步明确光伏发电价格

政策等事项的通知 浙价资〔2014〕179

号 

符合浙政发〔2013〕49号文件规定，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

基金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，省再补贴 0.10 元/千瓦时。

2013-2015 年期间在嘉兴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新建成投产

的屋顶光伏发电项目，在项目建成后的前 3年，省再补贴 0.30

元/千瓦时。在 3年补贴享受期内，不同时享受前述省级补贴。 

嘉兴市 

嘉兴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扶持

光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（嘉政发

自 2013 年起到 2015 底，对市本级 20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

进行电量补贴，补贴标准为 0.1 元/kWh，连续补贴 3 年（已享

受国家金太阳、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补助的，不再补贴）。 

http://news.solarbe.com/search.php?kw=%E6%96%B0%E8%83%BD%E6%BA%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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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

江

省 

 

 

 

 

 

[2013]52 号） 

海宁市 

海政办发〔2013〕260号 

对市域范围内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，经申报批准，装机容量达

到 0.1 兆瓦以上，在国家、省财政补助基础上，对光伏发电实

行电价地方补贴。对在 2014 年底前建成的按 0.35元/千瓦时标

准给予补贴，连续补助五年;对屋顶资源提供方按装机容量给予

0.3元/瓦一次性补助。 

温州市 

《关于扶持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若干意

见》 

在温注册的光伏企业在温新建光伏发电项目，根据其年发电量

给项目主营企业每度电 0.1-0.2 元的补贴。只要在屋顶上光伏

发电系统，就按发电量给屋顶所有者每度电 0.05元的补贴，家

庭电站项目建成并网后从发电之日起，给予每度电 0.3 元的补

贴，一补五年。(已享受国家“金太阳”、“光电建筑一体化”

项目投资补助的光伏发电项目，不再补贴。) 

桐乡市 

桐经信产〔2013〕148号 

1）对实施项目按装机容量给予 1.5 元/W 的一次性奖励（已获

得国家政策扶持的项目不补）；  

2）2014 年以前建成投产，前两年按实际发电量 0.3 元/kWh 补

助，第三至五年给予 0.2元/kWh补助；  

3）对屋顶出租方按实际使用面积给予一次性 30元/平方米的补

助； 

4）采购本市光伏企业生产的产品，按采购价格的 15%给予奖励。 

杭州市 

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分布式光伏

发电应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

见（杭政函〔2014〕29号） 

在国家补贴 0.42 元/kWh、浙江省补贴 0.1 元/kWh 的基础上，

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发电效果，在给予 0.1元/kWh 的补贴，

补贴期限暂定为 2014-2015 年。（已享受国家“金太阳”、“光

电建筑一体化”资助的项目不再重复补贴。） 

湖州市 

 

1）对 80%采用市内生产光伏组件的项目，在市内建成后按装机

容量 50万元/兆瓦奖励，最高奖励额度可达 300万元。 

2）除按政策享受国家、省有关补贴外，再按其实际发电量给予

项目主营企业 0.18元/千瓦时的补贴。 

丽水市 

丽水市关于促进光伏发电产业健康发

展的若干意见 

自 2014 年起到 2016 年底，对市本级（含莲都区、丽水经济开

发区）建成投运的光伏发电项目（含个人项目）所发电量，实

行按照电量补贴的政策，补贴标准在国家、省规定的基础上，

再补贴 0.15元/千瓦时，自发电之日起连续补贴 5年。 

到 2016年，全市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达 200兆瓦以上，其中市

本级装机容量达到 50兆瓦以上。 

富阳市 1）2014-2016年建成投产的项目，前两年按实际发电量 0.3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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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阳市关于加快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

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富政函[2014]58号 

/kWh 补助，第三至五年给予 0.2元/kWh补助。 

2）对居民住宅的光伏发电项目按装机容量给予 1 元/峰瓦的一

次性补助，不再享受发电补贴。 

3）对连片开发、示范作用明显的农居点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

应用项目，可适当在新农村建设资金中加大补助力度。 

衢州市 

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发

展的若干意见 衢政发〔2013〕53号 

在本市绿色产业聚集区开展屋顶光伏发电集中连片开发试点，

暂定 5 年内，对采购本地光伏产品的项目，在省上网电价 1.0

元/kWh 的基础上，给予 0.3元/kWh上网电价补贴(已享受国家、

省各类补贴政策的项目，按上述标准折算评估后核定电价补

贴)。 

江山市 

江山市关于促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

意见（试行） 江政发〔2014〕2号 

1）光伏电站项目：按装机容量给予 0.3 元/W 的一次性补助，

上网电价在国家标杆电价和省级补贴的基础上，再给予 0.2 元

/kWh 的补助； 

2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：按装机容量给予 0.3 元/W 的一次性

补助，对自发自用电量，在国家和省级补贴的基础上，再给予

0.15 元/kWh的补助; 

3）鼓励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煤以上的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发电

项目，对自身屋顶面积不够，租用周边企业屋顶建设的，按实

际使用面积给予一次性 10元/m
2
的补助。 

宁波市 

宁波甬政发〔2014〕29号 

光伏发电项目补贴对象必须是在宁波市范围内注册的企事业单

位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注册资金 1000万元以上，项目装机

容量在 0.5 兆瓦以上，不和并网要求并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，

在国家、浙江省确定发电量补贴标准基础上，自项目并网发电

之日起，我市再给予 0.10元/千瓦时的补贴，补贴年限为 5年。 

绍兴市 

绍兴市关于加快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

的实施意见（绍政办发〔2014〕42号） 

对企业投资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工程项目，给予项目投资 5%

的补助，补助金额不超过 150万元。 

在绍注册企业投资新建并于 2015 年底前建成并网发电的分布

式光伏发电项目,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发电效果,除按政策享

受国家 0.42 元/千瓦时、省 0.1 元/千瓦时补贴外,自发电之日

起按其实际发电量由项目所在地政府(管委会)再给予 0.2 元/

千瓦时的补贴,补贴期限为五年。 

瑞安市 

对市域范围内工业企业实施的装机容量达到 50 千瓦以上的光

伏发电项目，以及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

统的，除按政策享受国家、省、温州市有关补贴外，所发全部

电量（包括自发自用和上网电量），给予每度电 0.3 元补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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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补五年。对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厂房屋顶租赁补贴，按其

发电量给予每度电 0.05元的补贴。 

广

东 

广州市： 

《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

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、《广州市太阳

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产满 1 年或验收合格后开始补

助。对于项目建设居民个人或单位，按照 0.1元/千瓦时的标准，

以项目上一年度所发电量为基础计算补助金额。补助时间为项

目建成投产后连续 10年。对于建筑物所属人，以建成的项目总

装机量为基础，按 0.2元/瓦的标准确定补助金额，一次性发给

建筑物权属人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为 200万元。 

佛山市： 

《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奖

励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 

商业、学校、医院、居民社区建筑和构筑物按 2万元/兆瓦进行

支持，单个项目奖励最多不超过 20万元；个人家庭提供自有建

筑和构筑物面积达到安装单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规模达

4000 瓦及以上的，按 1元/瓦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多不超过 1

万元。对 2014-2015 年建成、符合补助范围的项目，按实际发

电量补助 0.15 元/千瓦时，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

电的次月起连续 3年实施补助。 

广

西

省 

桂林市 

对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企业和个人，按全电量给予财政补贴，

电价补贴标准为 0.42 元/千瓦时，对自用有余上网的电量，由

电网企业按照本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(0.4552 元/千瓦时)

收购。 

江

西

省 

《江西省万家屋顶光伏发电示范工程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 

江西省万家屋顶光伏发电示范工程除了国家补贴 0.42 元/kWh

外，省专项资金补助一期工程补助 4 元/W，二期工程暂定补助

3 元/W。原则上按照每户最大不超过 5 千瓦、平均 3 千瓦的装

机水平，建设户用光伏发电示范工程。一期工程 1000-2000 户，

总装机 3-6兆瓦；力争 3年内建设 10000户。 

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

快推进全省光伏发电应用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 

建成投产并通过验收的光伏发电项目按发电量每度电给予 0.2

元补贴，补贴 20年。补贴资金由省承担，省电力公司按月代发。 

黑

龙

江 

大庆市 

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发

展的若干意见(试行)庆政发〔2014〕8

号 

到 2015 年，建设不少于 30 个地面光伏示范发电站，其中分布

式示范发电站 12个，光伏技术与国际同步发展，太阳能电池片

年产能达到 400 兆瓦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500 兆瓦，光伏

产业链初步形成；到 2020年，在应用领域，光伏发电总装机容

量累计可达 1500 兆瓦，其中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1000 兆瓦、分

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500兆瓦，在制造领域，实现 1500兆瓦

高效晶体硅电池、薄膜电池及组件生产能力，形成完善光伏产

业链，全市光伏产业销售收入达到 500亿元以上；到 2030年光

伏发电总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3000兆瓦。 

http://www.solarbe.com/
http://www.solarbe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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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
建

省 

关于印发福建省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

展六条措施的通知（闽经信技术

〔2014〕60号） 

认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对销售自产的利用太阳能生产的电力

产品，自 2013年 10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，实行增值税

即征即退 50%的政策。金融部门要创新服务，支持光伏生产企

业运用应收账款、仓单、产品销售补贴账户等进行质押融资；

为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提供信贷支持，在利率和

贷款年限上给予优惠。 

内

蒙

古 

内蒙古自治区 2013-2020 年太阳能发

电发展规划 

到 2015 年，内蒙古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2600MW；到 2017

年，内蒙古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4000MW；到 2020 年，内

蒙古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6000MW。 

 


